
电子产品收购商行为切结书

具切结书公司 (以下简称公司)

法人代表 (以实际注册人为准)﹐谨具切结书作为富士康科技集团(以下简称集

团)电子产品(含成品、半成品、原物料等)收购商的补充协议﹐以昭信守﹕

1、集团因产品换代或制造过程中所产生之一切呆滞库存、不良品、报废品，因循废物利用、

再生原则由本公司进行回收处理﹔

2、保守集团商业机密﹐不以牟利之目的伤害集团利益﹐并承担相应的法律责任﹔对涉及知

识产权之电子产品应主动在不违背电子产品相关法律法规及行业相关规定的前提下妥善

处理﹐决不以成品方式销售，并对处理过程中发生的转让、出售等行为承担相应的法律

及经济责任﹔

3、保証合法公平竟标﹐不围标、串标﹔

4、对所有回收处理之电子产品遵照 SER(企业社会与环境责任)相关规定严格执行﹔

5、对所有回收处理之电子产品严格按照出货清单进行装车出货、严禁串通各级作业部门对

清单货物进行更换及装运不在清单中所列的物品﹔

6、不得以任何借口对集团相关作业部门员工施以金钱承诺(包括吃饭、旅游、购物及财物馈

赠送等) ﹔

7、对所处理回收品登记流向去处﹐以备集团查验。也不得将从集团回收之电子产品通过事

前商定或事后议价方式售给集团内任何在职员工﹔

本人与富士康科技集团签订的此切结书于本人及公司在履行电子产品回收期间具有法

律效力﹐本人知悉并承诺凡因未遵守贵集团规定或违反本切结书﹐导致发生影响集团知识

产权相关约定、集团形象、集团利益、商业机密等事件﹐一切后果由本公司负责﹐完全与贵

集团无关﹐必要时集团可以解除销售合同﹐取消回收资格，并保留依法追究法律及经济责任

的权利。

为保証忠实履行本切结书﹐特立切结书一式一份为凭据(由本公司签署后留集团工业废

料处理委员会存档)。

此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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